

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序号34）整改
完成情况的公示

根据《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方案》，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（地区序号第34项）已完成整改，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：
一、整改任务
塔城市永信砖厂、沙湾市鸿运砖厂、多塬弘砖厂等6家淘汰砖厂尚未完成生态恢复治理工作，均堆存有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。其中，塔城市永信砖厂未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》要求拆除轮窑。
二、整改时限
2024年12月底前。
三、整改目标
按照审批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完成恢复治理工作。
四、整改措施
自然资源局联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队伍督促6家淘汰砖厂原采矿权人履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义务，拆除塔城市永信砖厂轮窑。
五、完成情况
由塔城市自然资源局向塔城市永信砖厂下达督办通知函，要求永信砖厂于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恢复治理，并拆除砖厂轮窑。目前塔城市永信砖厂已完成砖窑拆除，并对采坑进行放坡整饰，对采坑底部进行平整并播撒草籽和封育围栏。沙湾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部门对金沟河金东、乌兰乌苏宏运、乌兰乌苏镇晨昕、乌兰乌苏镇龙兴、乌兰乌苏镇多源弘5家砖厂要求原采矿权人按照恢复治理方案，清除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，完成了恢复治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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